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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社團法人臺北縣保母協會

家庭部份托育費用補助 申請文件說明細則

一、依據：「建構友善托育環境~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補助實施計畫」

二、補助對象及標準：
	對象

標準
	就業者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

（父母(或監護人)雙方或單親一方皆就業，或父母一方就業、另一方因中重度身心障礙、或服義務役、或處1年以上之徒刑或受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1年以上且執行中，致無法自行照顧家中未滿2歲幼兒（須檢附身心障礙者手冊、服役或在監服刑相關證明）
	非就業者弱勢家庭臨時托育費用補助

（父母未就業自行照顧未滿2歲之幼兒，因參加職訓、求職或家庭遭遇變故，有臨時托育需求）

	1． 一般家庭

（家庭年總收入150萬元以下）
	3,000元/月/名
	不予補助

	2． 弱勢家庭

◎低收入戶家庭

◎發展遲緩幼兒
	5,000元/月/名
	每位每小時補助100元，每月最高補助20小時。


三、就業者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申請文件說明細則：（一般家庭）

	文件名稱
	有納稅者
	無納稅者

	申請表

981201起更新表格
	（1）申請時間請填寫送件或寄送當日，系統承辦單位收件則以現場收件或郵戳日期為主。

（2）申請人甲、乙方是指幼兒父母親，務必填寫完整，聯絡電話請留住家及手機兩項。

（3）收托開始日須與家庭托育契約書起始日ㄧ致。

（4）應備文件及說明事項處1~8項，務必勾選完整。

（4）申請表下方，甲乙方務必簽章（請勿代簽章）。

（5）申請表請務必填寫完整，如有更改，塗改處務必加蓋印章。

（6）請注意系統保母所用之補助申請表，並無托嬰中心一列。

	三個月內幼兒全戶戶籍謄本
	（1）依內政部兒童局規定，一定要檢附戶籍謄本，且一定要3個月內。另，全戶是指幼兒+
     幼兒父母雙方或監護人。

（2）戶籍謄本如檢附影本，請附上最後一面之申請日期。

（3）與幼兒不同戶籍之申請人，須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（同戶籍者免附）

（4）其中ㄧ方不同戶籍者，申請表應備文件處第二項一、二格請全部勾選。

（5）檢附資料如有塗改，務必蓋章；資料如為影本，請加註 與正本相符，並簽名+蓋章。


    社團法人臺北縣保母協會

家庭部份托育費用補助 申請文件說明細則

	文件名稱
	有納稅者
	無納稅者

	與保母簽訂之托育契約書
	（1）契約書中甲乙方姓名、預定托育起迄日期、幼兒基本資料（含姓名、生日、性別、身分證）、托育型態及時間、托育費用、立契約人甲乙方資料需完整，並簽名+蓋章、立契約日期、幼兒健康狀況紀錄表（最後簽章、日期部分）等以上基本資料務必填寫完

     整。

（2）申請表應備文件處第三項請勾選。

（3）檢附資料如有塗改，務必蓋章；資料如為影本，請加註 與正本相符，並簽名+蓋章。

	申請人之郵局帳戶封面
	ㄧ定要郵局帳戶，請加註 與正本相符，並簽名+蓋章，並勾選申請表應備文件處第四項。

	申請人收入文件
	（1） 有納稅資料者：申請人免附證明文件，由政府直接與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比對97年度申請人「所得總額」，合計是否超過150萬元。

（2） 分別勾選申請表應備文件處第五項甲、乙方第一格。
	（1）教師（含幼教、國小、國中）或軍人：應檢附任職單位開立之97年或98年一整年收入明細證明（1-12月薪資+年終＋考績），且須有開立單位用印及開立日期；自行列印之薪資單，也需開立單位用印，否則不予採用。
（2）無一定雇主、自營業者（無營利事業登記之申請人）：應檢附無納稅資料之所得切結書。
（3）自營業者：請檢附國稅局開立之97年度綜合所得納稅證明書（含全部所得資料明細）及營利事業登記證。
（4）之前無工作，近三個月內就業者：請檢附無工作切結書。
（5）分別勾選申請表應備文件處第五項甲、乙方第二格。

（6）檢附資料如有塗改，務必蓋章；凡切結書務必簽名+蓋章；資料如為影本，請加註 與正本相符，並簽名+蓋章。


    社團法人臺北縣保母協會

家庭部份托育費用補助 申請文件說明細則

	文件名稱
	有納稅者
	無納稅者

	申請人就業證明文件
	（1） 有納稅資料者【(50)(9A)(9B)納稅記錄】：申請人免附證明文件。
（2） 有納稅者若無「薪資所得」50、「執行業務所得」9A、「稿費所得」9B者，請檢附公司開立之３個月內就業證明。
（3） 分別勾選申請表應備文件處第六項甲、乙方第一格。
	（1）所得證明及在職證明兩項文件都需檢附。

（2）教師（含幼教、國小、國中）或軍人：請檢附任職單位開立在職證明，且須有開立單位用印及開立日期。
※軍人不得以軍人證作為在職證明，教師亦不

  得以教師證作為在職證明。

（3）無一定雇主、自營業者（無營利事業登記之申請人）：請檢附就業切結書（含工作現場照片1張-工作場景及本人）或目前投保證明明細。
（4）之前無工作，近三個月內就業者－請檢附任職單位開立在職證明，且須有開立單位用印及開立日期，或就業切結書（含工作現場照片1張-工作場景及本人）。
（5）分別勾選申請表應備文件處第六項甲、乙方第二格。

（6）申請人ㄧ方就業，另ㄧ方未就業之家庭，需再補附未就業者之中重度身心障礙手冊、服義務役證明、在監服刑或保安處分證明。
（7）檢附資料如有塗改，務必蓋章；凡切結書務必簽名+蓋章；資料如為影本，請加註 與正本相符，並簽名+蓋章。

	育嬰留職停薪津貼
	（1）此與托育費用補助為同質性補助，無法重複請領。

（2）若無請領育嬰津貼，請勾選申請表應備文件處第八項第二格。


    社團法人臺北縣保母協會
家庭部份托育費用補助 申請文件說明細則

四、就業者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申請文件說明細則：（弱勢家庭）

	編號
	文件名稱
	注意事項

	1~4
	申請表、三個月內幼兒全戶戶籍謄本、與保母簽訂之托育契約書、申請人之郵局帳戶封面
	（1）同一般家庭。

（2）檢附資料如有塗改，務必蓋章；凡切結書務必簽名+蓋章；資料如為影本，請加註 與正本相符，並簽章。

	5
	A.低收入戶證明  

  或

  B.幼兒1年內之發展遲緩證明  

  或

 C.幼兒之有效期間 內身心障礙手冊
	檢附資料如有塗改，務必蓋章；凡切結書務必簽名+蓋章；資料

如為影本，請加註 與正本相符，並簽章。

	6
	申請人就業證明文件
	（1）同一般家庭。

（2）檢附資料如有塗改，務必蓋章；凡切結書務必簽名+蓋章；資料如為影本，請加註 與正本相符，並簽章。


